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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7      证券简称：宇通重工      编号：临 2024-030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283 号）（以下简称“工

作函”），现将工作函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13.1.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

信息。 

一、关于经营业绩 

1.关于主要经营业绩下滑。年报显示，2023 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9.07 亿元，同比下降 18.92%，归母净利润为 2.18 亿元，

同比下降 43.36%。分三大业务板块来看，环卫设备实现营业收入

11.97 亿元，同比下降 32.91%；工程机械实现营业收入 8.18 亿

元，同比下降 15.82%；环卫服务实现营业收入 6.99 亿元，毛利

率为 23.81%，同比减少 5.93 个百分点，其中直接人力成本 3.19

亿元，同比上升 9.60%，机械成本 1.59 亿元，同比上升 6.10%，

其他成本 0.54 亿元，同比上升 5.51%。另外，报告期末，公司服

务人员从 2022年末的 7,623人下降至 5,326人。 

请公司：（1）补充披露近两年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机械业

务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产品及是否为关联方，并结合主要客

户订单情况等，说明报告期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机械业务收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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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情况相比

较，说明是否明显差异；（2）结合环卫服务业务在手订单执行

情况、各项主要成本及变动、业务人员变动等情况，说明报告期

各项主要成本均同比上升的原因，以及与相关收入变动情况不一

致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第四季度收入和利润占比大幅上升。年报显示，2022

年度及 2023年度公司第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约 11.88亿元及

8.93 亿元，分别环比上升约 50.38%及 37.60%，占当年营业收入

比重为33.13%和30.72%，较2020年（27.7%）和2021年（25.96%）

明显上涨；分别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1.49 亿元及 0.94 亿元，占当

年归母净利润约 38.6%及 43.12%，较 2020年（4.45%）和 2021年

（14.76%）上涨较大。 

请公司：（1）区分主要业务类型，补充披露近两年第四季

度前五大客户名称、首次合作时间、合同签订时间、交易内容、

合同金额、信用期、期末收入确认金额、期末回款金额、期后是

否发生退货等；（2）针对环卫设备或工程机械业务，结合第（1）

问的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出库地址及日期、运输方式、签收地址

及日期等，如相关合同存在重大融资成分的，说明现销价格及折

现率的确定方式及依据；（3）针对环卫服务，结合第（1）问的

相关情况，补充披露合同服务期间、结算周期、服务质量考核结

果、是否涉及期后收入转回及转回金额，如相关合同存在可变对

价的，说明最佳估计数的确定依据；（4）结合上述情况及《企

业会计准则》等，说明公司收入确认金额是否准确，是否存在提

前确认收入或收入确认不合规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

见。 

3.关于净利润及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的不匹配。年报显示，

2021年至 2023年，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4.37亿元、4.18亿元、

2.26亿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0.84亿元、-0.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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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 亿元，三年累计净利润较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差异为 10.51

亿元，并且与前期 2020 年相关情况差异较大，具体为 2020 年分

别实现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为 3.43亿元、4.65 亿元。 

请公司：（1）结合近三年主要业务销售模式、采购模式、

上下游信用政策、结算政策、收付款等，说明相关情况较 2020年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2）结合第（1）问的情形，量化分析公司

近三年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明显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

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主要财务数据 

4.关于应收账款大幅上升及减值计提。年报显示，公司营业

收入由 2021 的 37.57 亿元逐年下降至 2023 年的 29.07 亿元，而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由 2021年的 8.01亿元逐年上升至 2023年

的 13.85亿元，上升幅度为 72.91%。另外，2023年末，应收账款

逾期高风险组合账面余额为 2.01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67

亿元，而应收账款账龄在 1年以上的余额为 4.94亿元，账龄超过

1 年但未纳入逾期类高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2.93 亿元。 

请公司：（1）结合主要业务经营情况、信用及结算政策等，

说明近三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而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大幅上升的原

因及合理性，并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较说明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2）补充披露 2023 年末应收账款高风险组合的具体情况，包括

客户名称、合同签订时间、交易内容、合同金额、相关设备上牌

及保险情况（如有）；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是否真实

发生且具有商业实质，相关收入是否真实准确；（3）补充披露

2023 年末账龄超过 1 年但未纳入逾期类高风险组合的应收账款具

体情况，并结合账龄及是否逾期说明未被纳入高风险组合的原因，

以及相关合同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并结合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说明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可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存货大幅上升。年报显示，公司环卫设备业务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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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业务分别采用“以销定产”及“订单式+库存式”的生产模

式。报告期末，公司库存商品期末账面余额 2.31亿元，同比上升

92.5%，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57.57万元。 

请公司：（1）结合销售及存货管理模式等，说明库存商品

期末账面余额同比大幅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说明期末库

存商品是否已有对应订单，并结合相关库存商品盘点情况说明是

否真实存在；（3）结合存货库龄、是否为定制化产品等，说明

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及确定依据，以及相关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是否充分可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6.关于长期应收款减少。年报显示，2021 年至 2023 年末，

公司长期应收款及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合计分别为

1.58 亿元、1.42 亿元、0.56 亿元，关联方为公司客户提供销售

融资业务的交易金额合计分别为 12.98亿元、6.22亿元、1.35亿

元，均逐年下降。2023 年关联方安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安盈商

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公司部分客户提供销售融资业务。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关联方或第三方金融机构为公司客

户提供融资服务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融资服务提供方、服务内

容、公司是否为客户提供担保等；（2）结合近三年销售融资业

务的开展情况、客户类型、每年逾期付款的客户数量及逾期金额

等，说明相关业务规模逐年下降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

意见。 

7.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债权投资情况。年报显示，公司交

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4.51亿元，为结构性存款；债权投资及一

年内到期的债券投资期末余额合计 4.63亿元，为大额存单。上述

余额合计占期末总资产余额约 23.35%。 

请公司：（1）结合报告期内存量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包

括受托方、产品类型、理财产品名称、金额、期限、预计收益率、

收益类型等，说明是否面临相关风险及风险敞口；（2）自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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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以定期存单等作为质押品为第三方融资担保等情形。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三、其他事项 

8.关于关联交易公允性。年报及前期公告显示，2023 年，公

司向关联方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产品和材料 2.35亿元，

同比下降约 9.61%。同时，报告期内公司环卫设备及机械工程产

品生产量分别同比下降 25.88%及 3.36%。 

请公司补充披露：（1）本年度向郑州深澜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采购产品和材料的具体内容及用途、定价依据、结算方式等，

并说明交易价格是否与第三方存在明显差异；（2）结合本年度

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说明采购、生产、销售是否匹配，与

以前年度相比是否具有一致性。请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发表明

确意见。” 

公司收到工作函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年审会计师等准备回

复工作。公司将在本公告披露后五个交易日内回复工作函，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宇通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